
一九六五年之公司法案 

森美籣廣東會館（非營利有限公司）之備忘录與章裎 

(華文翻接槁） 

 

 

1.  本會定名為「森美蘭廣東會馆」。 

 

2.  本會之註册辦事處将在馬來西亞。 

 

3.  本會之創立宗旨為： 

     (A) 聯絡及促進廣東省人之乡誼, 鼓勵康樂文娛與福利工作。 

     (B) 本會如認為需要或合宜本會營業用途者, 得以購買, 以租借或交換方式, 擭取任何動產      

        及不動產, 以及任何权利或特权, 尤其是任何土地, 房屋或工廠建築, 修理及改造任何      

        房屋或工厂等。 

     (C) 售出, 租出, 抵押, 讓出或轉為賬項來處理本會全部或部份財產和权益或特权。 

     (D) 本會合法從事及進行任何信託以其有肋於本會之宗旨者。 

     (E) 本會如认為適合的條件及安全, 得以借款或筹款來達到目標。 

     (F) 将本会暫時不需要用的款项, 作适当的投資於证券或產業。 

     (G) 设立, 支持或资肋建設及支持任何公益或慈善社團或互肋社或學院及樂捐或保証金資肋  

         慈善或仁愛之目標在各方面有关利惠及適合本會之宗旨者。 

     (H) 開出, 製出, 接受, 背簽, 貼現, 執行和發出期票, 汇票, 提货单和其他可以流通或轉         

         讓的票據。     

    (I)  從事於其他一切工作臨時发生者而本會认為能肋於达到上述之宗旨或任何一項者。無論   

         何時, 本會不得资肋任何政治组织及學院或传道會, 以彼等支持任何政府或市政局或其  

         他法定么共机构, 或以各種條規限制或條件试图導使會员或其他人士認為本會拥有之宗  

         旨成為符合職工條例意義之職工。 

 

4.  本會在任何時期获得之入息及產業須全部用於促進本會備忘录之宗旨, 不得以其部份直接或間 

接以股息花红或利润方式分给或转让予本会员或其他人士, 此条例并无限制支持诚实酬金全予本

会之任何职员或雇员或是任何确实为本会服务之会员或任何人士及任何会员借给本会之货款利

息。 

 

5.  不得增加或修改目前实施之备忘录或章程内容各條文, 除非该项增加或修改經已事先提呈及获 

得在一九六五年公司法案第廿四節在註册官权力下批准者。 



 

6.  本會备忘录内之第四及第五項包括條件指明得由馬來西亞工商部長按照一九六五年公司法令第 

廿四節條例发予执照。 

 

7.  會员之與负债係有限度者。 

 

8.  在本會结束會务期内或以后一年之内, 凡會员須捐助加增之本會之资產以便攤還本會在彼等仍 

为會员時 所负之債項及收盤之手续费。為調整損助者之權利, 每位會员之捐助金, 如属需要, 當 

不致超過壹拾元正。 

 

9.  在本會结束或解散期内, 由經付託全部负债后, 所剩餘之任何財產不得給予或分配予本會會员,  

惟给予或轉讓與其他具有符合本會目標之會社, 該會社之選择须由本會會员于解散期内或以前 

决定之, 倘無统一意見, 則由馬來西亞境内高等法庭具有裁判慈善款項之法官取决之, 倘未能對 

上述規則获得效果, 則将援助慈善目標。 

 

10. (A) 在一九六五年第三節所規定之目標, 不包括在本會备忘录内。  

    (B) 本會在未得到部長之正式簽証和蓋印, 不得作任何不動產之买賣。 

       余等,姓名及地址如下列,愿意按照本会备忘录发起一间非营利有限公司： 

 

章程发起人姓名 地址 身份证号码 职务 

莫琛 芙蓉羅白律四一四及四一六號 0887661 公司董事 

李學雅 芙蓉威堅申路二十及二十二號 1298801 公司董事 

葉三 芙蓉沉香律六五六號 0216634 商人 

邱立標 芙蓉東姑夏山街七號 2000714 商人 

 

 

 日期：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先證以上簽名： 

                                                            陈瑞莲會计師 PJK  

                                                       森美蘭芙蓉東姑夏山街四十號 

 

 

釋義 

 

1.  本會之章程之文字與意義對照,除有不符之内載之课题或涵義外,下為注釋： 

   文字                     意義 



   法案                     指一九六五年之法案 

   章程                     本會章程或以后應時按照法案之修改章程 

   本會                     上述會館名字 

   理事會                     指本會現任之理事會 

   辦事處                     本會註册辦事處 

   圖章                     指本會之公有圖章 

   月份                     日历月份 

   書面                     包括印刷及石印及以其他方式代表或复印外形明顯之字母 

   法案辭句及章程辭句之同等意義 除受課题或涵義之阻止外,所有法案内之辭句與章程之辭句應          

                                具同意義。 

 

2.  為了註册會员,本會會员人數决定不超过三千人,惟理事會得以屆時登記增收會员。 

 

3.  本會須遵守公司法令之第一五八節條規。 

 

4.  本會成员每人必須具簽申請書方可成為會员。 

 

5.  本會之创立宗旨系詳述於本會之备忘录内。 

 

会员 

6.  接受本章程期間内之會即成成為本會會员,理事會接受新會员時应依照條規行事。 

 

7.  會籍权益是不能轉讓或轉达他人。 

 

會员资格 

 

8.  (1) 無人可以成為有资格申請本會會员,除非他： 

    (A) 屬於广东籍人  

    (B) 居住馬來西亞森美兰州人士  

    (C) 十六歲以上者  

    

    (2) 無人可以成為本會會员,除非他是理事會認為品行良好者。 

 

選择會员 

 



9.  凡要加入本會會员者,必須具填本會理事會所批准之申請表及一名會员介绍,申請表内具填姓 

名,地址及資恪公佈於本會注册辦事處之佈告栏上為期一周。 

 

10. 理事會的一个批准會员會議将在召開上次會議后不少過一倜月期間召開會議讨論之,倘在此反 

對期内沒有收到异議,任何被拒绝規定在本下列章程内抵触者,则申請者應為正式成為會员,秘書将

寄上表格 A 及 B(在章程附加者内列),由申請人簽收,即在會员登記册内加上其姓名即成為會员。 

 

11. 倘收任何反對建議者,理事會将考慮,理事會成员在此种會議或任何展延會議中作出最後之决定

取捨之。 

 

會员會费 

 

12. 每位新會员被接受為會员後即須繳交該年度會费,除非繳清會费方才有效成為會员。 

 

13. 入會基金弍元,月捐弍元,而永久會员基金壹佰元,須在入會時繳交,或在某日期由本會理事會 

或會员大會中决定之。 

14. 倘任何會员未繳交會费,在四个月期内仍然欠會费,義務財政,将行使本章程附加條規内之表恪 

C 通知之,如果在延長之一个月終後仍未缴清欠费,理事會将在會员登記册内除去其姓名。 

 

停止會籍 

 

15. (A) 會员將被停止本會會籍,如發生任何一項如下： 

      (1) 書面通知本會辭去會籍。 

       (2) 報窮者或與其债权人安排偿债協定或折扣偿还協约者。 

       (3) 倘有神經不正常者。 

       (4) 倘該會员已犯法和被令入獄為期不少過三個月而無罰款之選择权。 

       (5) 倘该會员在本會章程生規條下被停止會员資格者。 

    (B) 

 

16. 本會将召開會员大會,即在一九七六年,接续為常年會员大會之召開日期與地點由理事會决定 

之。惟每次常年會员大會之召開,不超过上次之常年會员大會之召開六十五個月後時間。 

 

17. 所有會员大會,除了常年會员大會,均稱為特別會员大會。 

 

18. 理事會认為在適當時,可召開特別大會,特別會员大會亦可以在要求下召集,或是要求者亦可在 



本法案第 144 節下自行召開之。 

 

19. 每次常年會员大會及會議要通過特別建議者之通知書,必湏於廿一天前分發,而每項其他會员 

大會最少十四天发出通知書(不包括发出日期,但包括送达日期)通知書必須註明會議之地點,日期和

時間。如果是特别事務者,则必须註明該事務之性質,寄给在馬來西亞内的有地址會员及其他人士遇

知(包括查账员)，此乃本章程條規所規定有权收到通知者,惟收到通告通之會员赞同或以此比例在法

令規定的會議除了常年會员大會,會员认為適當時可由此通告召集會議。 

 

20. 會議通知書疏忽寄送或有資格者沒有收到這項通知書,则此會議之議决案或其進行之程序作為 

無效論。 

21. 以下事务将列為特別事務： 

     (A) 所有事務在常年會员大會中處理。 

     (B) 除了考慮進支账目表及貨產负債表及查账與理事會報告,委任四位本會信託员及委任查账员

及規定查账员之酬金。 

 

會员大會程序 

 

22. 在每次會员大會,本會应處理： 

     (A) 考慮本會账目及貨產负債表,本會查账员之報告,或理事會之任何报告。 

     (B) 在本法令條規下委任一位查账员。 

 

23. 除非法定人數出席會議,否則不能在會员大會中讨論議案,卅名會员出席會議為法定人數。 

 

24. 如果會员大會召開在半小時内出席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此會議如是會员要求召開者作為解散, 

另延期到下星期之同日期,同時間及相同地點，或由理事會决定其他地點舉行,如此延期會議之 

法定人數在會議召開半小時出席者仍不足,则出席人數即為法定人數。 

 

25. 本會會長主持每次會员大會,如其缺席或於會議規定時間之十五分钟内,主席不願主持會議,則 

出席者可以選舉理事會職员充任,倘無理事會職员出席或所有職员不願担任主席,则由出席之會员

中選出一位担任之。 

 

26. 如果得到具有法定人數出席的會議的赞同時,主席可以将會議延期舉行,延期會議只能處理原 

來會議尚未完成的事务。如果會議延期超过卅天時,則须遵照召開原來會議的一切手续发出召集延

期會議的通知書,凡未超過卅天所召開的延期會議,則不须發出通知書或說明所要處理的事務。 

 



27. 議案提交會员大會作表决時, 将以舉手方式作表决, 但在宣佈舉行表决的结果時或之前, 将由會

議主席或有資格投票的三位出席會员的要求, 除非有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者外, 凡經會議主席宣佈

某項議案已舉行表决通過, 或無异議通過, 或以多數贊成通過, 或不通過, 並記录在本會的會議記录

册上之後, 便是該議案表决結果的确实证據, 無须記录其贊成或反對的票數比例。要求投票表决可

以取消不接受。 

 

28. 本會章程第 29 條下, 倘遇必須投票表决之上述情形下, 主席须指示時間, 地點及方式, 投票之结

果将被认為該需要投票的會議之議决。 

 

29. 不能要求以投票方式選舉會議主席或决定任何延期會議。 

 

30. 如果在舉手表决或投票表决而遇到票數相等時, 會議主席有第二票或表决权。 

 

31. 任何會员可以出席及選舉, 在會議上可以提呈任何建議给會员大會, 惟最少應在會議召開前之

規定日期内提呈簽署之書面建議及詳述其理由, 規定提呈建議書日期為不少过會議召開六星期内, 

包括發出日期及送达日期。 

 

32. 在收到任何此種通知如在本章程上述者, 義務秘書應在會議通知書内包括此動議之提出讨論。 

 

33. 要求投票方式是不能阻止會議之進行处理任何事务, 除非某种事宜须要求投票方式解决者。 

 

會员投票 

 

34. 每位会员拥有一张投票权。 

 

35. 本会会员必须繳清其一切本会之会费或应付的欠款才有权在任何会员大会上使其表决权。 

 

理事會 

 

36. 本会理事会管理一切本会行政或由会员大会决定之, 本会职员卅名： 

 主席一名, 副主席二名, 财政一名, 副财政一名, 秘書一名, 副秘書一名, 中文書一名, 英文書一名,交

际一名, 副交际一名, 内部查账一名, 副查账一名, 调查一名, 副调查一名, 委员十五名。  

 

37. 本章程被接受之日期计起, 本会之筹备委员成员为： 

莫深, 李学雅, 葉三及邱立標, 即将为第一届理事会职员, 及當然中選為该任期理事会之职员。 
 



主席,义务秘書及义务財政 

 

38. (A) 本章程第 60 條下, 第一次會議在每次常年會员大會之後, (應在常年會员大會召開後的一  

個月之内舉行), 理事會選出其中包括： 

(1) 本會主席  (2) 本會副主席  (3) 本會義務祕書  (4) 本會義務財政直至第一次理事会结束, 

继续下次本會的常年会员大会。  

    (B) 倘例常有任何職员遺缺, 由理事會中委任一名遞补之。該新職员之任期至第一次理事會结 

束, 继续至下屆常年會员大會為止。 

    (C) 退任之正主席, 副主席, 義務秘書或義務財政可以连選得连任。 

     (D) 接受本會章程發起人之正主席, 副主席, 義務秘書及義務財政即分别担任第一屆埋事會之上

述職位 ：正主席, 副主席, 義務秘書, 義務財政, 其任期為直至本會在同日期召開之下届常年會员大

會接 受本章程日期為止。 
 

理事會職权 

 

39. 理事會可能行使本會該项权力及代表本會適用本會可能行使或完成之法規或其他由於法案或   

章程裏之需要必須由本會於會员大會行使或完成之法規, 惟必須基於符合章程内之條例, 法案之  

規定及其他符合上述條例或由本會於會员大會擬定之規定。凡本會於會员大會制定之規則不得導

致理事會之以往法規失却效力。 

 

40. 現任之理事會可以处理理事會職员之遺缺执行其事務, 縱使理事會之内部人數少过本章程規定  

之最低額數卅人, 在任之理事會得以合法職员身份召開會議补選或召開本會會员大會, 惟实施其他

目標。  

 

41. 所有現款, 支票, 票據及汇票属於本會者應付入或存放在以本會名義之银行户口本, 本會银行户

口支票, 由理事會隨時决定交由義务財政及任何職员規定在第 38 條内簽署, 本會银行戶口隨時 

由理事會决定存放於某間银行内。 

 

理事會職员喪失職位 

 

42. 理事會職员喪失去職位如果是： 

     (A) 倘該職员停止為本會會员。 

     (B) 倘以書面向本會辭職者。 

      (C) 倘桉照法案條規下不能成為職员者。 

     (D) 倘理事會正式通过辭退其職位者。 



     (E) 倘該職员在連续任何十二次理事會議召開而最少三次缺席者, 除非向理事會請假因出國,    

        生病或其他充足理由者。 

 

理事會職员輪流職位 

 

43. 每年有三份之一之理事會職员退職, 除了退職者外, 另一位遞补遺缺, 並可重選至其任期一年為

止。 理事會认為適合可重選本會之主席担任不超过一年期限之職员, 而職员人數亦依時增加, 這 

條例可在職员人數變動時建議加以修改。 

 

44. 三份之一退職者如上述應為最長期担任職员者, 由此方式计算, 本會章程發起人即被认為理事

會之職员。 

 

45. 常年會员大會宣佈改選新理事會職员结果, 該新職员必須在會議後即刻担任職務。 

 

46. 在不少常年會员大會之召開八星期之前, 義務秘書必須寄出给本會會员—份理事會名單, 註明

退辭職员, 同时夹附提名表格補選退辭職员之道缺。 

 

47. 每位會员可以提名一位會员為理事會職员, 同時提名表格必须如章程規定者呈上。此表格由提 

名會员簽署, 由另一會员附, 在不少过五星期即常年會员大會召開前提交義务秘書, 屆時理事會 

選舉宣佈該會员提名競選理事。 

 

48. 理事會須委任本會兩位會员, 而他們無提名競選者為監票员, 他們應在常年會员大會召開前計

算票數; 同時三位在常年會员大會中得票最高者正式中選, 倘會员有相同票數應採取方式進行, 由 

在常年會员大 會之出席會员投票, 表决結果為証实, 不是由會議主席投决定票者。 

 

49. 任问例常之遺缺在理事會中應遞補之, 惟會员受委任者其补之遺缺应與該職员之退辭任期一般 

情形。 

 

50. 在本章程第 19 條規定, 發出通知書关于本會之特別事宜, 本會依時在會员大會中增加或减少理

事會人數及決定以何种轮流来增加或减少退職者, 及任何由此而引起的更动规定在本章程内之   理

事會職员選舉方式。 

 

51. 附加及在無抵触本章程之條規下, 本會可在特别動議移除去任何理事會職员在其任期未滿之前 

的職位; 並在普通動議下委任另一會员代替, 惟受委任者, 可保留其職位如無被移除。 

 

理事會程序 



 

52. (A) 理事會可以擬定細则進行會务, 包括理事會召集會議地址, 及會議時間, 及發出通知書, (依

照本章程規定者) ： 

    (B) 法定出席理事會會議人數為九名職员。 

     (C) 理事會表决在會議召集時以舉手方式進行, 每位職员拥有一票, 如果相同票數時, 會議主      

       席拥有第二票或表决票。 

    (D) 一位理事會職员可以在另一位理事會職员或三个會员之請求下, 由義務秘書發出通告隨時  

       召集理事會成员舉行會議。 

    (E) 离开馬來西亞之理事會職员不能接收會議通告。  

 

53. 本會主席主持所有理事會會議為主席者, 倘本會主席缺席, 或在任何會議而不能在五分鐘内到

场主持或不愿主持會議時, 出席之職员可選出一名職员担任會議之主席。 

 

54. 理事會會議有法定人數出席時, 便可以执行在本章程規定之理事會之一切权力與職务。 

 

55. 理事會可以授權任何職權予小组包括小组委员被认為適合者, 該小组成立, 在执行受委託之任 

务, 由理事會規定細则, 任何小组之會議及程序應限制在本章程規定下, 大致與理事會適合者, 但理

事会如上述所規定之條例不得由其代替之。 

 

56. 任何理事會會議之真正执行任务, 或任何理事會職员或理事會代表, 在发現有過錯之委任或繼

续而在職位者之任何人士, 或代表人如上述, 或他們其中一位有被取消资格, 應作為有效之委任或

正式继续担任有資格成為本會理事會職员。 

 

57.  理事會應整理正碓之記录來委任所有理事會職员及本會一切會議, 及理事會小組之行政與記录,

由主席簽署及下次會議主席之簽名, 均作為正確證據, 無須再作任何证实。 

 

58. 書面的議决案, 由現時之理事會職员或小組簽署者, 而彼等為接受會議通告者, 均作為有效, 此

即如理事會或小組正式召開會議而通遇者。 

 

信託员 

 

59. 任何本會之不動產交由會员大会選出五位信託员管理, 會员大會可另選信託员遞補如： 

      (1) 信託员逝世。 

      (2) 倘該信託员神經不正常者。 

      (3) 報窮者或與債權人安排偿債協定或折扣偿還協约者。 



      (4) 倘該會员犯法和被令入獄日期不少过三個月無罰款之選择权。 

 

秘書 

 

60. 附加和不抵觸本章程第 38 節條規,理事會可桉照法案之規定委任受薪秘書; 並規定其適合條件 

   或酬金,理事會亦可撤消受薪秘書之職位,如此委任,理事會可自行决定應否有義務秘書之存 

   在。 

 

印章 

 

61. 理事會可為本會造印章及限定善為保管其使用。印章除非得到理事會之事前授权及最少二位理 

事職员在场方可管署一切文种印章使用,惟在義务秘書或理事會指定的人士共同簽署任何購買或正

式與本会接洽者,該簽署证实印蓋為正式使用者。 

 

账目 

 

62. 理事會應備適當账薄及記載下列: 

    (A) 所有進支數目及有关進支过程。 

     (B) 本會所有賣出與购入之貨品。 

     (C) 本會之資產负債表。 

      適當之账薄應善為保管記載本會正確與公正之账款事宜及解釋處理方式,義務財政留意账 

      薄之處置與準備本會常年資產负債表以供理事會批准。 

 

63. 账薄置存於本會辦事或理事會认為其他地點,及得由理事會職员經常檢查。 

 

64. 理事會職員得及時碓定何種限度及在何時及地點及在何種情形或規定下允许本會會员在適當

時間内檢查本會全部或部份账目。 

 

65. 在每次常年會员大會,理事會须提呈本會正确之收支账目,由上屆承本期及時账目連同資產负  

責表。每种資產负债表包括理事會及查账员之報告,應整理依照文件工作之需要在規定上需訂夹一

起,或类此者在不少過 21 日召開會議之前寄给查账员及其他有权收到通告者,其寄送方式如規定者

直接呈達,查账员報告應予公開檢查在會场宣讀之。 

 

66. 本會账目在十二月卅一日結束,為符合本章程規定,該日期為本會財政年。 



 

查账 

 
 

67. 每年至少一次, 本會之賬目呈交一位或多位合格之查賬员查核收支及貨產负债表之准确性。 

 

68. 查账员之委任及職務係本法案規定者。 

 

通告 

 

69. 本年寄出或派人送給在本會會员登記册有該會员地址者。 

 

70. 任何會员之地址不在馬來西亞應該隨時通知本會, 只有在马來西亞地址之會员可以收到本會之 

通告者。 

 

71. 任何通告寄出即為翌日郵寄, 此即為证明該通知書正式郵局遞送者。 

 

會员特權 

 

72. (A) 會員逝世, 本會之殯仪馆可暫放直至出殯並享受致祭, 本會理事會委派職员協肋喪事, 惟   

        所有费用由喪家负担。 

    (B) 如會员貧窮逝世, 喪家可向福利組秘書申請向會员自動樂捐, 所收得捐款将悉數移交予喪  

        家接收。 

    (C) 會員可借用本會礼堂作婚礼之用, 租借椅桌等, 須负担損坏之费用。 

 

修改章程條文 

 

73. 只限在本章 21 及 31 條之方式規定下才可以修改章程。 

 

解散 

 

74. 本章程第 9 章有关解散本會事宜, 可以有效如本章程之條文規定。 

 

注:  华文翻譯有出入, 以英文原稿為準。 


